
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 2026 年

全市工程系列建设工程和建筑材料专业

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市直有关委、办、局，各有关企事业单位：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6 年

全区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内人社办发〔2026〕39 号）、《内

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 2026 年工程系列建设工

程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内建人函〔2026〕83

号）、包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 2026 年全市职

称评审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 2026 年全市工程系列建设工程

中、初级和建筑材料中、初级职称评审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人员范围及条件

符合《内蒙古自治区职称评审管理实施细则》（内人社发〔2025〕

16 号）第三章有关规定的本单位在职专业技术人才。公务员（含

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和离退休人员不得申报参加职称

评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记过以上处分的，在受处分期间不

得申报参加职称评审。

基本条件和能力业绩应当符合《内蒙古自治区工程系列建设

工程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条件》（内人社发〔2022〕86 号）



和《内蒙古自治区工程系列建筑材料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条件》

（内人社发〔2022〕51 号）相关要求；需具备本专业或相近专

业相应学历或学位。申报人员继续教育学习应当符合当年规定的

继续教育学时要求。

二、评审机构

包头市工程系列建设工程中、初级和工程系列建筑材料中、

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设在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线下申报程序

（一）工程系列建设工程中、初级和工程系列建筑材料中、

初级职称实行线上盲审盲评（仍需提交纸质申报材料）。申报人

员按照隶属关系和规定程序逐级将材料报送评委会办事机构，同

一年度一个层级只能申报一个系列（专业）的职称。申报单位同

一年度通过一个申报渠道申报职称评审，不得多头申报。

（二）用人单位负责审核申报人员材料是否真实完整，出具

职称申报推荐意见，说明推荐人选产生方式、申报人员具备的资

格条件及公示情况等，对申报程序和材料把关作出承诺。报送的

申报材料须签署审核人员姓名、审核意见及审核日期，并加盖审

核推荐单位公章。申报人员花名册在各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时间

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方可上报。

主管部门负责对申报推荐程序、申报人员资格（条件）、申

报专业和申报材料的规范性、完整性、有效性等进行审核把关。



评委会办事机构按照申报条件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审核的

内容主要包括申报资格、推荐程序、评审范围等。对申报材料不

符合规定条件的，评委会办事机构一次性书面告知申报人员需要

补充更正的全部材料，时限为 3 个工作日，逾期未补充更正的，

视为放弃申报。

（三）各单位申报人员须提供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论文期刊、专利等材料原件，审核通过后即可带回。提供原件确

有困难的，可通过网上查验方式提供相关材料。

四、线上申报程序

（一）申报人员须访问内蒙古人才信息库（网址：

wwwnmgrckcn），进行线上注册并登录，完善个人基本信息，填

写业绩档案中学历、工作经历等信息，并由工作单位审核通过。

已注册并填写过相关信息的申报人员，需核实填写信息是否准确。

申报人员网上申报的业绩能力等材料需在职称申报系统上传 1

份申报原件材料、1 份盲审材料。盲审材料须隐去个人身份信息

（如姓名、身份信息）及单位信息（如单位名称、地址等信息）

等。申报人员须对盲审材料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若盲审材料存

在未处理敏感信息或与原件不一致，将取消参评资格。

（二）在业务办理—2026 年职称申报栏目中，选择对应的申

报计划（申报人员需慎重选择申报计划，选择确定后不能修改或

新增，因申报计划选择错误而导致无法参加当年度职称评审的责

任自负），完成职称信息填报，并按照有关要求上传相关申报材



料。“线上盲审盲评”申报人员提交后，可下载并查看《专业技

术职称评审表》；“线下材料评审”申报人员提交后，需下载《专

业技术职称评审表》和《专业技术职称送审表》。（系统申报步

骤、填写格式说明、提交材料要求等请查看系统内申报操作指南。）

五、申报时间

申报人员的学历、资历、任职年限、业绩成果（论文、奖项、

荣誉等）、继续教育审验卡截止时间为各相应级别申报截止时间。

初级职称申报时间（5 月 11 日至 5月 25 日）；中级职称申报时

间（5 月 26 日至 6 月 10 日）；

申报人员需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材料填写并点击“提

交申报”，逾期未点击“提交申报”视为放弃申报，且不能再新

增申报记录。

各单位将申报材料集中报送至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512

室（包头市稀土高新区黄河大街与富强路交叉口市住建局 5 楼）。

逾期不再受理。

申报人员应按照《职称评审材料目录单》（见附件 1）要求准

备材料，不得随意减少报送材料或改变顺序。材料务必真实有效、

内容一致，并将附件材料用 A4 纸装订成册，未装订成册的不予

接收。

非公有制领域专业技术人才,按照属地原则，由本人向所在单

位提出申请，经单位审核把关后，可直接报送至包头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也可通过以下任一渠道报送:存放档案的人才交流服



务机构、工商联、行业协会、商会、学会等社会组织，或非公有

制专业技术人才密集的创业孵化基地、科技园区，或工作单位所

在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等。

各单位负责本单位申报人员的统计汇总工作，报送职称材料

的同时，报送《包头市 2026 年申报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花名册》

（见附件 4），电子版需 excel 文本格式。

六、落实失信惩戒机制

申报单位及申报人员所提供的申报信息及材料须真实有效，

严禁弄虚作假。凡出现虚假承诺、伪造信息等失信行为的，相关

行为将记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记录期限为 3年，记录期限内

不得申报评审职称。情节严重的，通报其所在单位，建议所在单

位（主管部门）给予相应处理。

本通知未做明确说明的，按照国家、自治区、包头市职称评

审相关政策依据执行。

联系人：张晓羽 联系电话：0472-5185888、0472-5220631

附件：1.专业技术资格送评材料目录单

2.2025 年职称申报人数统计表（事业单位在编）

3.2025 年职称申报人数统计表（事业单位非在编）

http://zfhcxjsj.baotou.gov.cn/ywdt/ywdt_tzgg/202605/P020260511402412471014.docx
http://zfhcxjsj.baotou.gov.cn/ywdt/ywdt_tzgg/202605/P020260511402412487635.xls
http://zfhcxjsj.baotou.gov.cn/ywdt/ywdt_tzgg/202605/P020260511398368275683.xls


4.2025 年市住建局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花名册

5.包头市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袋

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6 年 5月 10 日

http://zfhcxjsj.baotou.gov.cn/ywdt/ywdt_tzgg/202605/P020260511403260136937.xls
http://zfhcxjsj.baotou.gov.cn/ywdt/ywdt_tzgg/202605/P020260511403260167136.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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